
 

 
1 

有關「公共化幼兒園應於 4 年內達 1,000 班之政策目標」議題說明 

(文/ 國中小及學前教育組林彥伶提供) 

有關民眾於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對於「公共化幼兒園應於 4 年內達

1,000 班之政策目標」的提議案訴求，教育部透過邀集提案人、連署人、利害關係人及教育

部相關單位召開會議討論，除原提案訴求外，與會人員並針對 2 歲幼兒專班不足、非營利

幼兒園辦理品質及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需求等部分提供相關建言，教育部經分析後回應如

下： 

一、有關於 4 年內增設公共化幼兒園達 1,000 班之目標及 2 歲幼兒專班部分： 

行政院於本(106)年 4 月 24 日核定教育部「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計畫(106-109 年度)」，

總投入約 62.2 億元經費，協助各地方政府於本年至 109 年增設公共化幼兒園(班)達 1,000

班。教育部與各地方政府經今年上半年的努力，盤整現有公有空間後，初步統計 106~109

年全國規劃增設的公共化幼兒園將有 1,247 班（計 34,249 個名額），超過原訂 1,000 班的目

標值，其中 2 歲幼兒專班預估將設置 176 班(計 2,726 個名額)，教育部並將持續督導各地方

政府視公共化幼兒園招生情形，評估向下延伸招收未滿 3 歲幼兒的可行性。 

本年度各縣(市)增設公共化幼兒園(班)已超過 190 班，達成本年度目標值(143 班)，教

育部後續將持續透過公共化教保服務列管會議及相關支持輔導機制，協助各地方政府推動

設置並掌握辦理進度，以達成分年政策目標。 

二、有關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品質部分：  

(一)辦理非營利幼兒園之學校財團法人公布財務報表等建議：學校財團法人及其所設

的私立學校應依規定完成年度決算並於網站公告，且教育部每年均委請會計師查核私立大

學校院及高中職的財務報表、查核簽證報告、內部控制及其他事項，若有發現違反私立學

校法規定者，均予以糾正，並列入扣減私立學校獎補助的依據。另非營利幼兒園與學校財

團法人帳務各自獨立，經費專款專用，且非營利幼兒園需定期接受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會計查核、到園檢查及績效考評，並公告財務資訊，針對經營不佳影響幼兒權益的非

營利幼兒園，亦有相關退場的處理機制，以保障園內幼兒及家長的權益。 

(二)為協助各地方政府推動設置非營利幼兒園，教育部已委託專業團隊建構非營利幼

兒園支持輔導系統，透過工作會議及共識營等，逐步協助地方政府承辦人員、公益法人、

園長及行政人員提升辦理非營利幼兒園相關知能，以利其瞭解非營利幼兒園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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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並透過幼兒園輔導計畫等相關機制，協助各園提升教保服務品質及專業成長以確保

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品質，後續亦將持續規劃辦理。 

(三)教育部業委託國立教育廣播電臺製播「遇見幸福幼兒園」節目，自 106 年 1 月起

每隔週播出一集介紹非營利幼兒園辦理模式及各園特色，以利各界瞭解非營利幼兒園的辦

理方式及核心價值。  

(四)為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意識，教育部業鼓勵設有幼教幼保相關科系的大專校院

及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勞動權益相關講習，此外，已將勞動基準法及勞動權益保障相關議題

納入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教保研習指定主題之一，並於全國幼教科(課)長會議及教保研習

說明會持續加強宣導；另 106 年 4 月 16 日制定公布之教保服務人員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規

定「各級主管機關應協助教保服務人員成立各級教保服務人員專業組織，協助其訂定工作

倫理守則，並宣導、鼓勵教保服務人員依工會法組織及參與工會。」，同條例第 19 條亦規

定幼兒園應提供教保服務人員參加教保服務人員組織權益及勞動權益等資訊，俟該條例施

行後，教育部將請各地方政府落實上開規定，並加強宣導。 

三、公立幼兒園課後留園需求：為滿足家長的托育需求，現行各公立幼兒園得視實際

人力配置及家長需求，以調整教保員工作時間或外聘課後照顧人員的方式辦理課後留園；

惟為保障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權益，教育部將加強宣導各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的工作

時數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 

綜上，教育部將持續督導及協助各地方政府推動設置公共化幼兒園(班)，以達成分年

設置目標；有關非營利幼兒園辦理品質部分，將持續透過幼兒園輔導計畫、會計查核、到

園檢查及績效考評等機制，確保非營利幼兒園提供的教保服務品質，並規劃辦理相關宣導

事宜，以利各界瞭解非營利幼兒園的辦理方式及核心價值；此外，教育部亦將持續鼓勵各

地方政府辦理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意識及權益相關研習說明會，提升教保服務人員勞動意識，

創造對幼兒、家長、教保服務人員均有利的教保服務環境，落實總統托育政策，提供價格

合理、品質有保障的教保服務，減輕家長育兒負擔。 


